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

教体办，各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: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管理，规范招生宣

传工作，促进全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民办学校 2023 年招生简章和广

告备案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备案对象

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且具有 2023 年招生资格的民

办学历教育学校。

二、备案内容

民办学校在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时，应包括学校基本信

息、办学情况、招生计划、收费标准、办学特色等内容。

（一）内容要真实。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、准

确、客观、合法，学校总体情况、招生专业、招生类别、招

生范围等情况介绍要明确、具体、详实。不得宣传中、高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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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元或升学率，或者公布高考成绩排名。民办中职学校不得

宣传包分配、包就业、包升学、免试就读大学等类似承诺。

（二）格式要规范。《备案表》已经明确了招生简章和

广告备案的格式，各民办学校要按照格式要求填写，不得随

意改变。

（三）法人要承诺。学校法定代表人要对学校备案的内

容的真实性作出承诺，并为此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三、备案流程

一是填写表格。民办学校统一填写《南昌市民办学校广

告备案表》（具体见附件），经学校法定代表人审核通过并

加盖学校公章。其中招生数量以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文件为

准（若尚未下达，统一填写为“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

招生数量为准”）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标准以上级主管

部门确定的指导价为准（若尚未公布，学费、住宿费统一填

写为“以发改委确定的政府指导价为准”），待招生数量和

政府指导价正式公布后，学校再将填写了招生数量和学费标

准的《南昌市民办学校广告备案表》重新报市教育局。

各学校除填写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外，服务性收费、代收

费项目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据实、详细填写，一次性告

知。备案通过后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，否

则以乱收费论处。

二是提交材料。市管民办学校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到 6

月 26 日向市教育局社管科提交《理（董）事会办公会会议

纪要》和《南昌市民办学校招生广告备案表》的电子稿及纸

质稿（各 2 份）。由市教育局各相关科室对广告内容进行备

案，通过后加盖公章。其中一份留存备查，一份交还学校。



联系人：曾煜；联系电话：0791-83871257；邮箱：

635813863@qq.com。

三是正式发布。各民办学校将审核通过后的招生简章和

广告，按备案的招生广告媒介和方式进行发布，没有网站的

学校要在学校校门口醒目处张贴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各县(区)教育行政部门请参照本通知要求做好辖区

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备案管理工作。

2.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事中

事后监管，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要及时纠偏，对再次违反相

关规定的，要加大对有关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把招生简章

和广告的备案情况列入年度检查的重要指标。对发布虚假广

告，招生管理混乱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民办学校，将视情

节进行严肃处理，并作为年检评定、专项资金分配、招生计

划安排、评先评优等依据。

附件：南昌市民办学校招生广告备案表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6 月 15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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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民办学校招生广告备案表

申请学校：

备案机关：
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年 月 日



填表说明

1.本表请通过电子版填写并打印。打印不清晰的，填写

项目不全的，不予受理。

2.经备案的广告在媒体上发布时不得修改。已备案的招

生广告需要修改的，应另行报请备案。

3.“广告具体内容”一栏中，需在简章和广告内容上加

盖备案部门骑缝章方为有效。

4.本表一式两份，备案机关、民办学校各一份。



学校名称 法定代表人

学校地址 办学层次

寄宿条件情况 招生范围

招生咨询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

办学许可证号

招生广告媒介及形式

学校网址

学校微信公众号

广告备案编号 （ ）教民广案字[ ]第 号



广告具体内容（与学校正式公布的广告一致）：

一、基本情况（含校名、校址、办学许可证、办学层次、师资情况等，可

自行选择）

二、办学特色（办学理念、获得荣誉等）

三、招生层次（专业）及招生数量

四、收费项目及标准：

1.学费：

2.住宿费

3.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

（可另行加页）

学校法定代表人承诺：

经理（董）事会一致审议通过，并已审阅核定本校拟定的上述广告内

容，确认该广告内容真实、合法，并愿意对该广告承担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 签发日期： 学校（盖章）



相关科室审核意见：

备案机关意见：

备案机关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有效期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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